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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此件为准）

各学院、各单位：
根据《华南农业大学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华南农办〔2024〕29号）及财务有关规定，为规范博士后合作导师支付博士后薪酬的流程、方式及可支付薪酬的项目经费类型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薪酬支付流程及方式
经学校审批同意流动站招收的全职博士后，在正式入站前，博士后合作导师应将前两年应支付博士后的薪酬共计10万元通过内部转账的方式一次性转入学校指定账户（卡号：2200-N24001），并注明“***博士后前两年薪酬劳务费”，内部转账单见附件。
若博士后出现中途退站情形，学校将剩余未支付的薪酬经费退回博士后合作导师。
若博士后实施“2+X”的聘期，则在执行“X”聘期之前，博士后合作导师应按规定将“X”聘期内应支付博士后的薪酬一次性转入学校指定账户。
二、可支付薪酬的项目经费类型
博士后合作导师可使用横向课题经费、间接费用、绩效支出、省级纵向科研直接费用和高水平专项等经费为博士后支付薪酬。原则上不在中央财政科研经费中支付博士后薪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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